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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结果暨 

股本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7,820,310 股 

发行价格：26.64 元/股，考虑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后调整为 26.29 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3 年 9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本次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

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涉及有关单位及术语的简称与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中的释义相同。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1、本次交易预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预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3、本次交易已经标的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4、本次交易已经交易对方尚拓合伙召开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 

5、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6、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7、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8、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9、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0、上市公司已收到上交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出具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23 年第 4 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本次交易已获得上交

所审核通过； 

11、上市公司已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805

号），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已经完成所有需要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不存

在尚需履行的决策或审批程序。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的种类为人民币 A 股普通股，每股面值为 1.00 元，

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2、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按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平均值确定，并经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实施相应调整，发行价格为 26.29 元/股。 

3、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许建沪、江阴尚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发行数量 

根据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805 号），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为 7,820,310 股。 

5、发行股份的限售期安排 

许建沪和尚拓合伙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

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如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36 个月，但对上市公司承担

的业绩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的，上述锁定期将顺延至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

在上述期限内，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导致增持的股份，亦遵

照上述锁定期进行锁定；上述期限内，不得转让的股份亦不得质押；如本次交易

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将暂停转让在

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如证监会及/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于上述锁定期安排

有不同意见或要求的，本承诺人将按照证监会及/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意见或要

求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执行；上述锁定期届满后，相关股份转让和交

易按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1、购买资产过户及交付情况 

根据标的公司所在地的江阴市行政审批局出具的《营业执照》《登记通知书》



等文件，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公司当前持有江阴尚驰 70%

股权。 

2、验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3〕

468 号）。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止，江阴尚驰已在江阴市行政

审批局办妥将江阴尚驰 70%股权的持有人变更为上市公司的变更登记手续。连同

本次发行股票前上市公司原有实收股本 136,266,760.00 元，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

累计实收股本 144,087,070.00 元。 

3、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2023 年 9 月 6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

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长龄液压已合法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标的资

产过户程序合法、有效。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的验资及登

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

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5、自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之日至本公告书出具之

日，交易标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按照双方之前的约定进行了变更。 

6、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



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7、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各方作出的相关协议及承诺事项已

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及承诺的行为。 

8、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

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2、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世纪同仁律师认为： 

“（一）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具备实施的条件； 

（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就本次交易项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上市公司已完成标的资产过户、新增注册资本验资、新增股份登记，前述

实施情况合法有效； 

（三）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实际情况与

已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四）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因本次交易而发生更换的情况； 

（五）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现上市公司资

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现上市公司为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已生效并正常履行，未

发生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相关承诺方均正常履行承诺，未发生严重违反承诺的

情形； 

（七）在本次交易各方依法、依约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情形下，本次交易

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本次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股价格为 26.29 元/股，发行股份数量为 7,820,310

股。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的对象为许建沪和尚拓合伙。发行对象的详细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长龄液压总股本为 136,266,760 股，前十大股东

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夏继发 58,800,000 43.15 

2 夏泽民 39,200,000 28.77 

3 江阴澜海浩龙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00,000 3.08 

4 华商远见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4,300 0.25 

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71,005 0.20 

6 傅莺 260,040 0.19 

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7,378 0.18 

8 康龙 204,840 0.15 

9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74,740 0.13 

10 葛树平 160,400 0.12 

合计 103,862,703 76.22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以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在册股东与本次新增股份情况模拟测算）：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夏继发 58,800,000 40.81 

2 夏泽民 39,200,000 27.21 

3 许建沪 5,793,411 4.02 

4 江阴澜海浩龙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00,000 2.91 

5 尚拓合伙 2,026,899 1.41 

6 华商远见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4,300 0.24 

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71,005 0.19 

8 傅莺 260,040 0.18 

9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7,378 0.17 

10 康龙 204,840 0.14 

合计 111,347,873 77.28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前，公司的股

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类别 
发行前 

发行数量 
发行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份 34,066,760 25.00% - 34,066,760 23.64%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2,200,000 75.00% 7,820,310 110,020,310 76.36% 

合计 136,266,760 100.00% 7,820,310 144,087,070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然为夏继发、夏泽民。夏继发、夏

泽民仍然为公司的前两大股东，合计直接持有 68.01%股份，江阴澜海浩龙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仍为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公司 70.93%的股份，

公司的股权结构及控制权未发生实质变化，无重大影响。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丰富业务领域、提高资产质量、优化财务结构、提升可

持续发展能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上交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六、为本次交易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江禹 

地址 南京市江东中路 228 号华泰证券广场 1 号楼 4 层 

电话 025-83388070 

传真 025-83387711 

项目主办人 蒋坤杰、马云、李骏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 吴朴成 

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贤坤路江岛智立方 C 座 1 单元 4 层 

电话 025-83304480 

传真 025-83329335 

经办律师 赵小雷、蒋成、朱昊 

（三）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负责人 郑启华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西溪路 128 号 

电话 0571-88216888 

传真 0571-88216999 

签字注册会计师 何林飞、肖兰 

（四）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浙江）有限公司 

机构负责人 邬崇国 

地址 杭州市湖墅南路 260 号 6 楼 

电话 0571-88372126 

传真 0571-88372126 

签字资产评估师 徐浩、何晶晶 

特此公告。 



 

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8 日 

 


